
代 辦 急 難 救 助 委 託 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先生

茲申請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士 （身分證：              

）

因故不克親自至臺南市北區區公所辦理申請急難救助相關

手續，受託人確實受委託代辦，如有不實情事，願自負法

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
受託人（代辦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委託人（申請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
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


